附件2：
中山市社会福利院2026年度集中供养人员

住院陪护服务合同

甲方：中山市社会福利院

法定代表人：屈惠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442000G191700495

住所地：中山市东区沙石公路10号民政综合楼A栋5楼

乙方：
法定代表人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住所地：
服务对象
甲方送往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集中供养人员（以下简称“服务对象”），具体人员名单、陪护需求由甲方通知乙方。

服务内容
服务对象与地点

1、服务对象由甲方筛选确定，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服务对象的详细健康信息，确保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2、服务地点为甲方指定的中山市内医疗机构住院病区。

具体内容
乙方根据甲方要求，为服务对象提供全天候、一对一全方位住院陪护服务，具体包括但不限于：日常生活照料（饮食、起居、个人卫生等）、住院期间基础护理配合（协助医护人员进行病情观察、用药提醒、康复辅助等）、安全陪护（全程看护，防止意外发生），以及甲方和医院指定的其他合理陪护事宜，确保服务符合医院护理要求及本协议约定标准。
协议期限
协议期限从2026年4月XX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。
协议费用与结算
陪护费用

1、服务费用按照服务对象实际接受服务的天数计算，每天服务费用标准为自理病人xxx元/人/天（不超过250元/人/天），不能自理、传染病及精神病等特殊病人xxx元/人/天（不超过280元/人/天），该费用为服务对象住院期间的照料护理费。陪护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费用甲方不再承担。当天陪护时间不足12小时的按半天计算，当天陪护时间超过12小时的按1天计算。特殊情况，经双方协商后，按实际费用结算。
2、乙方在甲方政府供养对象出院后,向甲方提供住院陪护结算清单、服务记录并同时开具等额面值的发票。陪护天数按服务对象住院的实际天数结算为准。甲方自收到票据并核对无误后20个工作日内付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收款信息
单位全称:
开户行名称：
银行账号：
甲方权利与义务
（一）向乙方反映服务对象真实病情。

（二）开展住院服务监测工作，监测服务对象的护理情况，维护服务对象合法权益，建议陪护人员改进工作质量与态度。

（三）甲方认为乙方安排的陪护人员不能胜任相关的陪护服务工作，可向乙方提出更换，乙方应及时调整人员，并保证陪护人员工作的无缝对接。

（四）乙方无按陪护工作内容提供实际陪护的，造成服务对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，甲方责令乙方限期改正，并追究相关责任。

（五）甲方提出合理意见或建议，乙方不予配合整改的，甲方可扣发服务费用5%，直至乙方配合完成整改后发放被扣发费用。

乙方的权利与义务
（一）乙方接到甲方通知后,陪护人员需在5小时内到位，并按甲方要求提供陪护服务。陪护人员须有健康证明且经过专业培训，熟悉住院陪护流程、急救基础知识，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。
（二）陪护人员着装整洁、言行文明，遵守医疗机构的规章制度，不随意离岗、脱岗，不从事与陪护无关的活动；护理操作规范，避免因操作不当造成服务对象受伤；保护服务对象的人身及财产安全；每日做好服务记录。

（三）乙方安排的陪护人员必须尽到符合要求的陪护职责，自觉接受甲方监督；若乙方在服务期间造成不良后果的，乙方及相关陪护人员应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（四）乙方工作人员在服务期间需调整的，须经乙方批准并及时向甲方报备，确保陪护服务不中断。
（五）乙方工作人员在服务期内，与医院产生的纠纷，由乙方负责。因乙方问题发生意外、伤亡、疾病等而产生的费用和纠纷由乙方负责。

（六）乙方要加强管理，安排管理人员随机抽查。

（七）乙方应严格遵守《中山市社会福利院住院陪护服务管理规范》的相关规定。
（八）服务对象护身体状况、住房分区等情况发生变化，需及时告知甲方。

其他

本协议一式三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甲方持二份，乙方持一份，具有相同法律效力。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可另行协商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。
	甲方单位：中山市社会福利院

签    章：

法人签字：

签订日期：   年
  月
  日
	乙方单位：
签    章：

法人签字：

签订日期：   年
  月
  日




